招租要求
一、莒县第四中学学校概况：
[bookmark: _GoBack]莒县第四中学位于县城文心东路269号，建于1995年，1996年开始招生。学校占地面积128.26亩，校舍建筑面积44976平方米。现有78个教学班，在校学生4000余人，教职工321人。校园超市面积158平米左右，为进一步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，更好地满足师生生活需求，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服务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决定就莒县第四中学校园超市面向社会公开招租。
二、超市经营方资质要求：
1、意向承租方须为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，且无行政处罚信息，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（以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查询为准）。
2、意向承租方须具有《营业执照》，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；具备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和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；并具有五年校内经营经历的良好商业信誉的品牌超市或连锁超市。
3、意向承租方经营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标准和卫生标准。
4、为了保证食品卫生、安全，意向承租方须具有固定的供货商。
三、服务期限：
一年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）。
四、服务要求：
1、超市每年租金按中标报价为定价，每年10月1日前交学校。
2、超市除销售文具、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可可售卖食品原则上只有纯净水、矿泉水、预包装面包、牛奶等预包装食品，避免售卖高盐、高糖及高脂食品，不得超许可范围加工烤肠、冷饮、奶茶、豆浆等食品，若违反规定超范围经营或者若违反价格规定（超市商品价格不得超过本地生活超市的售价），第一次予以500元处罚，第二次予以1000元处罚，第三次停业整顿。超市售卖商品中若出现过期、临期或三无产品，则责令停业整顿，并上报主管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予以相应处罚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超市全责承担。
4、超市自觉接受学校的监督和师生代表的合理建议，严格服从卫生防疫部门和市场监督部门的监督和指导。
5、超市应该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。若有师生超市服务态度有问题或发生一些违反合同、或与合同不符的事情，一经查实，学校将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。
6、学校每月将对超市进行一次满意度调查，如连续两个月满意率低于70%，学校有权提前终止合同。
7、承包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要求，严禁存在转包行为。
8、本方案的未尽细节，以最后签订的合同书为准。
9、本方案的最终解释权归莒县第四中学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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